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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原则是什么？ 应在自治区范围内分

配就业。 2、新疆籍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少数确系因特殊困

难要求留内地照顾分配就业者，必须符合什么条件？ （1）

父母调往内地工作或离退休在内地定居，本人系独生子女或

非独生子女，但其父母身边确系无人照顾的（已婚子女在同

一城市住不能视为身边无人照顾）； （2）属华侨、归侨和

港澳台胞直系亲属的毕业生要求照顾者，可按自治区侨办、

新政侨会字（1983）31号和原自治区教育厅新政字（1983）60

号文件办理； （3）毕业生父母系高级知识分子，祖父母（

含外祖父母）在内地定居，身边无人照顾，其父母系独生子

女因工作需要不能调回去者。 3、新疆籍的应届大中专毕业

生要求留内地照顾分配就业者需出具什么证明材料？ 凡符合

上述情况之一的毕业生，其父母系干部、工人身份者，必须

出具新疆及内地县以上（兵团师级）组织人事或劳资部门的

证明（父母身份是农民及无业人员者，须出具乡、镇政府、

街道居委员会证明），新疆及内地公安派出所户籍迁出、迁

入证明及户口复印件（属第（2）条者需有关侨联部门证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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